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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评价指标
行为

类别

编

号
行 为 描 述 分值

优

良

行

为

荣

誉

表

彰

1 获得党中央、国务院通报表彰奖励 +20

2 获得住建部，省委、省政府通报表彰奖励 +15

3 获得省住建厅、市（州）党委政府，国家级行业协会通报表彰奖励 +10

4
获得市（州）住建（房管）局、县（市、区）党委政府，省级行业协

会通报表彰奖励
+5

5 获得县（市、区）住建（房管）局通报表彰奖励 +3

项

目

获

奖

1 获得中国房地产“广厦奖” +10

2 获得鲁班奖、詹天佑奖、国家优质工程奖 +10

3 获得国家级安全、质量观摩示范工程 +8

4 获得省级安全、质量观摩示范工程 +5

5 获得省级优质工程奖 +6

6 评为省级“好房子”示范项目 +8

7 评为市级“好房子”示范项目 +5

8 评为县级“好房子”示范项目 +3

良

好

业

绩

1 本年度新增开发建设规模达 150万平方米以上 +8

2 本年度新增开发建设规模达 100万平方米以上 +5

3 纳税信用良好 +5

4 全装修住宅面积占开发项目总面积的比例在 60%以上 +5

5
采用装配式建筑（装配率 60%以上）、超低能耗建筑、二星级以上绿

色建筑、绿色建筑创新项目
+5

6 本年度新增开发建设规模达 50万平方米以上 +3

7 按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 +3

其

他

1 积极参与、配合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专项活动，表现突出 +2

2 及时响应政府号召，在抢险、救灾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+2

3
县级以上主管部门认定的参与湖北省内社会公益捐赠、慈善救助捐赠

或者其他形式公益活动
+2

不

良

行

为

资

质

管

理

1 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资质变更手续 -3

2 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 -10

3
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其他方式骗取资质证书；涂改、伪造、出租、出

借、转让资质证书
-10

4 未取得资质证书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 -20

市

场

行

为

1 未建立企业及从业人员诚信教育制度 -1

2 未按规定向住建（房管）部门报送《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》 -2

3 不配合主管部门信用信息征集及其他管理工作 -2

4 违反规定将房屋交付给未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购买人 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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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
理
5 委托未到主管部门备案或不具备资格的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 -5

6
未按规定向购房者提供《住宅质量合格证》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《住

宅质量保证书》
-5

7
擅自将未经验收或经验收不合格，未达到合同约定条件的房屋交付使

用
-10

8 未按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如期交付 -10

9 延期交付商品房且不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-10

10
未经规划部门或相关部门批准，擅自变更房屋的结构形式、户型、空

间尺寸、朝向、面积
-10

11
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或者未按规定将人工费支付至专用账户，

造成集体上访投诉的
-10

物

业

服

务

管

理

1
首次业主大会召开前，未向街道（乡镇）报送筹备首次业主大会所需

的文件资料
-5

2 未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报住建（房管）部门备案 -5

3
不按工程质量保修书约定保修，或在物业保修期内未按照规定履行保

修责任，或因不及时履行保修义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
-10

4
未按规定与前期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承

接查验工作，未按照规定移交承接查验资料
-10

5 将物业区域内的规划停车位、车库违规销售给业主以外的单位和个人 -10

6
擅自处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

权
-10

7
擅自销售或变相销售物业管理区域内占用业主共有道路或者场地用

于停放车辆的车位
-10

8 未通过招投标方式或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-10

9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不按照规定配置并移交必要的物业管理用房 -10

销

售

管

理

1 发布虚假违法房地产广告，发布虚假房源信息 -3

2 未按规定在销售现场醒目位置公示相关许可证件及在售商品房信息 -3

3
未按规定公示受托代理销售房地产经纪机构营业执照、备案信息、房

地产经纪人员实名登记信息、委托书等内容
-3

4

未按规定在销售现场公示商品房预（销）售方案、商品房价目表、车

位（库）规划配建情况、室内外交付标准以及用地规划范围内对居民

生活、房屋使用有重大影响的事项

-3

5 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规定向住建（房管）部门备案 -4

6 采取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的方式销售商品房 -5

7 采取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 -5

8 未按照商品房明码标价的规定，在标价之外向购房人额外收取费用 -5

9
销售商品房时未设置样板房，未说明实际交付的商品房质量、设备及

装修与样板房是否一致
-5

10
取得预售许可证后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一次性将全部可售房源公开对

外销售
-5

11 未按照已报备的商品房预（销）售方案销售商品房 -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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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
在未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前，将作为合同标的物的商品房再行销售给

他人
-5

13
取得预售许可证前以认购（包括认定、登记、选号等）、收取预定款

性质费用等形式变相预售商品房
-8

14
隐瞒有关情况、提供虚假材料，或者采用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

得商品房预售许可
-10

15 未取得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》预售商品房 -10

16 擅自销售被查封或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商品房 -20

17
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“信用湖北”等信用监管平台失信联合惩戒对象，

或其他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移交物业主管部门联合惩戒的
-1～

10

资

金

管

理

1
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》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中未载明预售资金监管账

户，或未在商品房销售现场显著位置公示预售资金监管账户
-10

2

预售商品房取得的全部收入，包括定金、首付款、分期付款、一次性

付款和银行按揭贷款、住房公积金贷款等，未全部直接存入预售资金

监管账户

-10

3 拒交、缓交、挪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-10

4 违规挪用、抽逃预售监管资金 -20

5 违规将监管额度内预售资金用于项目工程建设以外的 -20

稳

定

与

安

全

1 不配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开展日常监管活动 -5

2 企业信息变更不及时申报 -5

3
威胁、恐吓、殴打行政执法人员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阻碍行政执法人员

依法履行职责
-5

4 被主管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被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联合惩戒 -10

5 被主管部门要求整改，拒不整改或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整改完毕 -10

6
因开发企业的违规行为未按要求整改，造成集中投诉或群体上访，且

不能及时有效化解
-10

7 经核实不积极配合处理信访投诉事项 -10

8 经核实不积极配合处理信访投诉事项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-15

9 对发生一般安全事故负有主要责任 -15

10 对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负有主要责任 -20

11 其他违规行为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-20

其

他

1 受到县（市、区）住建（房管）部门通报批评、行政处罚 -3

2 受到市（州）住建（房管）部门通报批评、行政处罚 -5

3 受到省住建厅通报批评、行政处罚 -10

4 受到住建部通报批评、行政处罚 -15


